附件2

执法服项目支出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按照《应急管理部关于做好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工作的通知》（应急[2021]33号）、《天津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着装管理规定》，结合我区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实际情况，为我局18名执法人员配备执法服装。
（二）项目绩效目标。采购执法服装，推进规范文明执法，加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督促执法人员严肃仪容仪表和执法风纪，树立良好执法形象、维护执法权威。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本次评价主要是对“采购执法服装”的专项资金到位、使用、管理以及取得的绩效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评价，客观反映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上存在的不足，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导向性，作为以后年度立项和安排专项资金的重要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本次绩效评价指标的确定遵循相关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及经济性原则。根据区财政局要求，对“采购执法服装”的绩效指标评价体系设定如下：

年度资金总额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30分和满意度指标20分。产出指标分为数量指标10分、质量指标10分、时效指标10分、成本指标10分；效益指标分为社会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分为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20分。
本项目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相结合的方法，严格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的原则，灵活运用绩效评价具体方法，对项目作出综合性评价意见。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1.资料准备。明确评价对象、评价工作目标及评价要求；了解项目总体情况、绩效评价政策、评价标准，收集相关资料。
2.分析评价。了解核实项目完成进度、资金支付进度、组织管理等具体情况；按照评价指标对项目进行自评，并完成自评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3年采购执法服装专项已达到预期效果。按照年初目标达到一线执法人员执法服装全配齐，提高执法人员执法规范性。
四、绩效情况分析

（一）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按照《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办法》、《天津市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实施办法》及《和平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着装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统一招标采购应急管理部门执法服装。

（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采购执法服装数18套符合指标、执法服装验收合格率100%符合指标、执法服装采购时间于2023年完成符合指标、执法服装标准小于4500套符合指标、执法服装配合合规率100%。其中2022年未结算执法服装费用30981.77元于2023年支付完毕。
五、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七、附件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